
进一步做好农业财务工作

  支持农业生产全面发展

迟海滨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。农村普遍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

生产责任制。农业生产正在从自给、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，从传统农业向着

现代化农业转化，整个农村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。1982年与1978年相比，全国农业总产

值增长33.4%，粮食产量增长16%，棉花增长66.1%。1983年尽管不少地区遭受了程度不同的自

然灾害，预计全国粮食、棉花和其他一些重要经济作物仍比1982年有较大的增长。在此期间，农

村其他多种经营和农民家庭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。广

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，正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。
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，近几年来，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对国

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方针，改进和 加 强 了 支农工作。在支援农业的过程

中，重点抓了支持商品粮、经济作物、畜牧业、渔业、林果业等基地的建设；支持贫困地区，包

括革命老根据地、偏远山区、少数民族地区、边境地区和一些长期低产缺粮地区发展生产，尽快

改变贫困面貌。几年来，国家财政通过多种渠道给农业以必要的支持。一是通过适当提高农副产

品收购价格，鼓励农民努力发展商品生产，增产国家需要的农副产品。二是减轻困难社队的农业

税负担，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。三是从1980年起，国家财政增加了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资金，并从

1982年开始，每年拨一笔专款给“三西”地区（甘肃的定西、河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）作

为农业建设基金。四是提高了林、牧、渔业支出占农业事业费总支出的比重，促进了农业内部经

济结构的调整。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，各地财政部门还对财政支援农村社队的各项资金，较

普遍地推行了经济合同制和使用效果的检查验收制，并且有条件地对部分资金试行了有偿周转使

用的办法。
根据中央精神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，财政支农仍应以促进农村“两个转化”

作为努力方向，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重视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：

一、适应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，确定财政支农重点。1983年中央《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

问题》的文件指出：“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，要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。但有限的国家投资

只能用于群众力所不及的重大建设项目，如开发重点垦区、林区、兴修大型水利、电力工程、公

路干线、电讯设施和储运设施等。其它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和服务设施所需的投资主要依靠农业本

身的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。”为了有效地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效果，使用资金要有选择性，有重

点，继续坚持自力更生为主，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。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来，家庭联产承

包责任制已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，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为了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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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，广大承包农户（包括专业户）迫切要求提供各种社会服务。根据这种趋势，今

后财政支农资金对小型农业生产建设的补助，重点应放在支持那些群众力所不及的又能够为多数

农户服务的项目，包括机耕、水利和水土保持、植保、防疫、制种、配种，以及农副产品储藏加

工、饲料加工和农村能源开发建设等产前、产中、产后的服务项目。力求做到扶持一点，受益一

片。这样既可促进农村生产 的 发 展，又 能使多数人得到实惠。这些项目属于合作组织统一举办

的，就将资金支持到合作组织。如果是合作组织分户、分组、分队承包的，就通过合作组织，按

承包任务将资金分别支援到户、到组、到队。有些项目由农户专业承包办的，就将资金直接支援

到户。财政对农业的支援是必要的，今后仍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但是，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

展，农村的生产建设，凡是农民自己有力量办的，都应当发动农民集资、集劳去办。农村专业户

发展生产所需资金，主要应靠他们自己的积累。总之，财政支农资金的安排使用，要有利于促进

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稳定、完善和农业生产合作 经 济 的 发展，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，
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，有利于促进农民继续坚持和发扬 自 力 更 生、艰苦奋斗的精

神，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二、全面贯彻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，积极开展多种经营”的方针。我国人口多，耕地少，十

亿人口的吃饭问题，始终是 一 个大问题。这几年粮食生产虽然发展较快，但人均粮食仍只有700

多斤，水平还是比较低的。在支援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把支持发展粮食生产放在

重要位置上，“决不放松”。粮 食 生 产 同多种经营是密切联系的，粮食生产发展了，畜牧业、

养殖业、林果业、食品加工业等才能更快地发展。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相比较，一般来说，经济

收益较低，需要给予较多的扶持。支持的重点应当放在低产、中产而又有现实增产潜力的地方，
着重于帮助这些地方解决影响生产的关键问题。在决不放松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，仍要积极

支持发展多种经营，但一定要研究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，防止和克服盲目性，着重于支持

发展市场紧缺的商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。
城市郊区的农业 另 有 特 点，应区别对待。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文件中指出：

“郊 区 农 业 的发展，应以面向首都市场，适应首都需要为基本方针。要促进农村多种经营和商

品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努力把蔬菜、牛奶、禽蛋、肉食、水产、干鲜果品等生产搞上去。把郊区尽

快建设成为首都服务的、稳定的副食品基地。”这个方针也适用于其他大中城市郊区。城市农财

工作要把支持搞好副食品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。
三、积极支持农业科研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。我国农业要从传统农业转化到现代化农业，

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要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成果。中央提出发展农业生产，“一靠政策，二靠

科学”，这是十分正确的。我国 耕 地少，可开垦的 荒 地 也 不 多。到本世纪末粮食产量要达到

9、600亿斤，除了正确的政策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外，主要应依靠 农 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。
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，积极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。在支农资金的分配上，
要尽可能给予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以必要的支持。支持的资金主要应放在科技手段的改善，开展

专题科研和良种、新技术的推广，中专教育和现有科技人才的培训等方面，不要花在增加非科技

人员和一般的公用经费上。对有显著成效的科研成果，应大力支持推广应用，及时把科研成果变

成生产力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。
四、要重视治理水土流失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，是保证农业持续

稳产高产的根本条件。农 业 生 态 环境一旦受到破坏，后果严重，要恢复起来将是十分困难的事

情。因此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，不仅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，而且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当务之

急。我们一定要自觉地把保护和改善农业的生态环境，作为做好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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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抓好治理水土流失的工作。各地应当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和原水利部的报

告，把小型农田水利资金拿出10—20%来搞水土保持，主要用于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。水土流失

严重的地区，用于水土保持的经费比例还可高一些。
五、继续帮助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。我们的国土辽阔，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差别

很大，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。党的 政 策是鼓励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，逐步做到共同富裕起

来。比较富裕的社队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开展多种经营，主要应该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去办。条件较

差的贫困地区，应该得到较多的帮助。我们财政支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就是扶持贫困地区发

展生产，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。财政支农与社会救济不同，主要应着眼于帮助受援地区发

展生产，必须强调有效地使用国家扶持的资金，坚持从当地实际情况和优势出发，切实帮助改善

基本生产条件，因地制宜地开展能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多种经营。至 于 贫 困 地区的经济标准，
不宜统一规定，各地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掌握。

六、改进支农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，财政支农资金是

无偿支援的，后来，对一部分财政支农资金试行有偿周转支援的办法。从实践的结果来看，把无

偿改为有偿周转使用，有 利 于 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是支农资金管理上的一大改进。最大的好

处，是增强了受援者的责任感，注意节约，讲究效果。中央领导同志说：“这是一个好办法，好

经验。”提出要想办法使国家支援的钱“又投放，又回收，能够周转起来，连续不断”。当然，
对于支农资金是实行有偿还是无偿，也不能搞“一刀切”，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实事求是，因事制

宜，区别对待。凡是扶持的项目经济效果好，有条件实行有偿办法的，都应当实行有偿支援。有

一些项目，比如修一条路，造一座桥，筑一处堤坝，可以使许多人受益，但它本身没有直接的经

济收入；此外，还有一些抗灾性的支出等，这类支农项目还是应当实行无偿支援。对于无偿支援

要制定必要的办法，也要注意提高经济效益。实行有偿支援的，事先一定要作技术可行性、经济

合理性和市场需求情况的调查、预测，确有较好经济效益的，再予支援。
今后在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上，还要进一步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：一是对农村生产建设的支

持，必须坚持以群众自愿为前提，坚决克服那种不顾群众是否愿意，自上而下分派任务、分配资

金的做法。二是要把资金用活。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本地区农业发展的重点，及时地、灵活地

调整某些专项支农资金的分配，使有限的财力更好地发挥作用。三是要采取措施，适当集中一些

资金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安排使用，一项一项地 办 成 几 件事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解决一些问

题，把支农资金用在刀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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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中国财政史》 第四 次编写会议在武昌召开

蔡正诗

《中国财政史》 和《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》 第

四次编写会议于1983年11月27日至12月 6 日在武昌召

开。参加会议的有承担编写任务的中央财 政 金融学

院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湖北、辽宁、上海、四川、

陕西财经学院七个院校的近30名教师，以及财政部人

事教育司、科研所、税务总局的同志。会议总结了四

年来编写工作的经验，统一了财政历史资料选编和注

释的规范，推选了史料校订班子，修改、确定了《中

国财政史》（教材）编写提纲。会议决定，《中国财

政历史资料选编》 要在1984年 9月底修改好，其中三

代、秦汉、隋唐、清后期等四辑. 要在年底定稿送出

版社；《中国财政史》 要在1984年 9月底写出初稿。
会议还讨论了《中国工商税史》 的编写问题.中国财

政学会会长戎子和同志出席了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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